
福建省红十字会文件 

闽红（2019) 12 号 

关于做好自然灾害人道救助工作的通知 

各设区市红十字会、平潭县红十字会，省红十字会备灾欢灾中心： 

近期，总会下发《关于落实国务院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精

神做好 2019年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的通知》（中红字〔20 19)11号）, 

对做好红十字系统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。为切实保

障最易受损群体的生命和健康，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政府人道

领域助手作用，根据总会通知精神和要求，现就做好我省红十字

系统自然灾害人道救助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完善应急机制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

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思想，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中国红十

字会总会改革方案》要求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，坚持

以防为主、防抗救相结合的工作方针，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

要求，加强对本区域红十字系统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组织领导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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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对下级红十字会的业务指导，努力提高备灾救灾服务能力和

水平，切实履行“救援、救灾”法定职责，确保在灾害到来时能

够科学高效有序开展人道救援救助。 

密切协调联动。进一步加强与应急管理部门的沟通和

联系，建立健全应急协调机制，有效对接救援救灾信息，主动参

加当地政府有关灾害应对的各类协调机制、会议和活动，及时掌

握灾害预警信息和灾情及需求信息，将红十字会各类救灾资源纳

入应急管理部门统筹考虑范围，在灾害发生时，组织、协调、指

挥本系统参与的灾难应对工作，实现信息共享，畅通信息渠道， 

提升联动效率。 

压紧压实责任。结合本地区自然灾害发生规律和自身

实际，早谋划、早安排、早部署，完善应急预案，加强预案执行， 

提前做好汛期各项防灾、备灾、救灾准备工作，把救灾应急准备

工作任务落实到具体岗位、具体人，特别是灾情信息收集报送、 

救灾物资调拨发放等工作，要有专人管理，专人负责，进一步严

格落实救灾工作责任制。 

二、强化应急准备，确保快速反应 

（一）推进系统应用。目前，大部分县级红十字会还没有通

过系统进行报灾及相关流程操作，个别地方甚至尚未激活系统账

号。各级红十字会要进一步强化系统使用意识，强化系统使用培

训，加强系统在备灾救灾工作中的应用，将本级储备物资数据、 

救援队人员和装备信息等录入系统，确保灾害发生时，能够通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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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及时上报灾情及需求等救灾工作报表，形成“网上报灾、网

下救灾，自下而上报灾、自上而下指导”的应急工作体系。 

完善救灾储备。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广泛动员人道

资源，加大救灾款物募集力度，不断增强红十字会救灾综合实力。 

要积极推动构建区域性应急物资储备网络，对标总会物资储备库

等级评定办法，完善仓库软硬件建设，持续在标准化、制度化、 

专业化、信息化建设上下功夫，为提升灾害应急能力和救援水平

提供重要支撑。要结合本地区灾害实际，提前做好救灾物资采购

及储备，确保救灾应急期间的物资需求。要做好救灾物资的存储

管理工作，及时关注并更新灾害管理系统，定期清点物资数量、 

检查物资质量，尝试与大型超市、商场建立能够满足应急物资储

运需求的合作关系，推行“以企代储”等社会化保障模式。要加

强与相关物流企业合作，签署救灾物资紧急装运协议，确保应急

物资在第一时间“拿得出、用的上”。总会将把备灾中心的响应时

间作为对各级备灾救灾中心考核的重要指标。 

提升实战能力。不断强化救灾人员应急意识，提升业

务能力，确保专职救灾队伍稳定，不断提高本级红十字会灾害应

急工作水平。要重视加强已组建的各类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，有

针对性地强化队伍培训演练，配备完善各类救援装备，做好救援

人员安全保障措施。各级红十字救援队要严格落实队伍人员备勤

制度，及时更新救援队员信息，保养维沪救援装备器材，健全救

援队管理制度和派队机制，着力提升队伍在指挥调度、协同作战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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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装备、后勤保障等方面能力水平，确保遇有情况能在第一时

问拉得出、打得赢。2019 年总会将把各地救援队伍开展实战救援

情况纳入考核机制，各设区市红十字会要定期汇总上报本地区各

类救援队伍实战派遣情况。 

三、规范工作流程，有序高效救灾 

加强应急值守．灾害发生时，各级红十字会要及时启

动应急预案，坚持领导带班、专人值班，保持通讯畅通，密切关

注、收集灾情信息，及时核实、上报灾区灾情数据和需求信息， 

为调拨救灾款物、派遣救援队伍提供依据，确保各类自然灾害事

件得到及时高效有序处置。 

及时报送信息。加强灾情报送的时效性和准确性，确

保灾情初报迅速、续报及时、核报准确。灾害发生后，要尽快通

过灾害管理系统逐级上报准确的灾情和实际的需求，灾情不分大

小，凡灾必报。除通过中国红十字灾害管理系统上报信息外，另

须上报《中国红十字会救灾工作报表》（表 1-10）相关纸质版（盖

公章）表格。 

规范款物发放。按照“快速、高效、公平、透明”的

原则，做好救灾款物的接收、分配、发放工作，并全程跟进监督。 

严禁擅自截留或挪用救灾款物，及时做好救灾资料收集、档案整

理和数据统计反馈工作。在接收下拨的救灾款物后的 15个工作日

内将需要反馈的物资收据、分配计划、采购情况、执行结果等相

关表格提交我会贩济救护部，同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灾害管理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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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系统一并上报电子数据。在救灾过程中，未经总会同意，不得

擅自向其他省（市、区）红十字会、港澳红十字会、台湾红十字

组织发出救助呼吁。 

（四）营造良好氛围。主动加强与本地区宣传部门和主要新

闻媒体的沟通与合作，积极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，拓

宽宣传渠道，拓展宣传阵地，大力宣传救灾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先

进队伍和人员事迹，使各类灾害救援宣传报道中都有红十字身影、 

红十字声音、红十字元素，让人道理念在全社会深入人心。 

抄送：中国红十字（福建）水上救援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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